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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_E6_B3_95_E

5_AE_9A_E5_87_8F_E5_c46_538722.htm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

则第16号政府补助》应用指南的规定，按照“先征后返（退

）、即征即退”办法退还的增值税属于以税收优惠形式给予

企业的一种政府补助，此类补助用于补偿企业已经发生的相

关费用，与收益相关，所以，企业应该在收到时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营业外收入），作借计：“银行存款”，贷计：“

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但是，新《企业会计准

则》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法定减免（会计上称“

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问题未能明确，

笔者为此专题分析如下。 现行实务中许多人认为，企业享受

的法定减免的增值税应比照原《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

，即作借计：“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贷计

：“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此处仅是将原《企

业会计制度》下运用的“补贴收入”科目改为新《企业会计

准则》下所规定的“营业外收入”科目。但笔者对此处理持

不同意见。 首先，既然是法定免征增值税的产品，则企业销

售的免税产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销售免税粮食除外），且无需作计提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帐务

处理，同时为生产免征增值税产品所购进扣除项目的进项税

额也应计入相关项目的购进成本，即企业的会计和税务处理

均不涉及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算和进项税的扣除问题。 由此

可见，在此情况下，企业不可能从账面计算出法定减免的增

值税的金额，更不可能出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贷方余



额，如果再对法定减免的增值税作借计：“应交税金应交增

值税（减免税款）”，贷计：“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的会

计处理， 一是不可能有减免增值税的数据来源， 二是即使有

数据，但“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的借方余额

将无法消除。 其次，企业即使比照增值税价税分离的原理对

免税增值税销售收入全额计提了销项税额，但根据增值税的

基本原理，企业销售法定免征增值税的产品向购货方所收取

的款项并不包含增值税税额，即企业应该将所收取的货款全

额作为产品的销售收入，因此比照价税分离原理计提销项税

额是违背税法原理的。 再退一步看，即使不考虑计提销项税

额的正确性，但根据税法规定，由于为生产免征增值税产品

所购进扣除项目的进项税额应全额计入相关项目的购进成本

，不可以抵扣，因此，企业所计提挂帐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方余额将得不到任何抵扣，该“销项税额”不仅包含了

该产品在该企业生产时所产生增值额形成的增值税，而且还

包含了所购进扣除项目在其他企业生产时所产生增值额形成

的增值税，显然，如果没有得到抵扣而将此“销项税额”全

额结转“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则明显多出了为生产法定

免征增值税产品所购进扣除项目在其他企业生产时所形成的

增值税，从而会因多结转免征增值税额而多形成企业的利润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比照原《企业会计制度》对法定减

免的增值税作借计：“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贷计：“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显然不妥。那

么，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下，企业对法定减免的增值税究

竟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笔者认为，正确的方法是不进

行任何会计处理。 首先，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下，企业对



法定减免增值税的产品肯定要全额作“主营业务收入”，即

贷计的“主营业务收入”没有减少增值税销项额，从一定意

义上讲，企业已经将免征增值税产品的“销项税额”随销售

额全额体现为企业利润的增加额。 其次，由于企业为生产免

征增值税产品所购进扣除项目的进项税额计入了相关项目的

购进成本，即企业已经将免征增值税产品的“进项税额”体

现为企业利润的抵减额，利润增加额与利润抵减额两者相抵

，实际上企业已经将法定减免的增值税体现为本年利润，如

果再将免征的增值税作贷计：“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的会

计处理，不仅因此明显重复增加了企业利润，而且造成企业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账户的借方余额无法

转平。 综上所述，笔者的观点是，企业对有关税收法律、法

规规定属于法定减免的增值税无需作任何专门的会计处理，

正如新《企业会计准则》本身就没有对此作出任何会计处理

规定一样。企业仅需按照税法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正确核算主营业务收入（所收款项全额），正确核算进项税

额（不抵扣，转相关项目的购进成本）即可。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